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

审批流程

在职教职工

（女满 55 周岁、男满 60 周岁）

本人提交书面申请，部门初审公示后负责

人签字盖章，将申请、独生子女证原件及

职称证复印件（女性）交至人事处劳资科

本人将独生子女证原件交至人事处

劳资科

退休教职工

（女满 55 周岁男满 60 周岁，且达到

原法定或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

学校审核公示

报市教育局审批

学校按月发放补助金

学校审核公示

报市教育局审批

报市社保中心按月发放补助金

内容 受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补助金办理

人事处

劳资科
王海毅 88258529

行政楼二层

221 室

教职工办理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


